
臺北市政府 87.11.04. 府訴字第八七０八四九三八０一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原處分機關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

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事　　實

　　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報備銷售食品及洗髮、

護髮產品之說明資料，其銷售之產品「○○、○○、○○、○○、○○、○○、○○、○○

、○○、○○、○○、○○」所附仿單及說明書記載內容：「○○....糖尿病患者、高血壓

患者、高膽固醇患者....長期食用○○，能幫助控制體重，使血糖、血壓下降，並去除血中

多餘的膽固醇及改善病症....○○....有利尿整腸和降低血糖的作用....○○....有利尿整

腸和降低血糖的作用....○○....骨骼受損，如骨折、跌傷等情形，○○可加速其癒合....

具有高膽固醇血症、高血壓及心血管疾病患者，○○所含之卵磷脂可協助膽固醇的代謝，維

持血管的暢通....○○....預防老年痴呆、風溼性關節炎等老化現象及抑制痛風。....有過

敏體質，如過敏鼻炎、支氣管炎者，可提高其抵抗力....○○....肝臟負擔較重者，像....

肝炎....○○....強化肝臟機能。....可改善其貧血症狀。....具氣喘、過敏體質者，○○

所含....可保護氣管黏膜組織....避免乾眼症....並具止咳化痰....○○....可增強其免疫

力....並可改善....脹氣及便秘現象....」誇大涉及療效，經行政院衛生署八十七年三月三

十日函送○○公司所報備銷售產品之相關說明資料，移由原處分機關查處。旋原處分機關查

得上開產品及其所附仿單、說明書均係○○公司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

概括承受而來，遂函請所屬信義區衛生所查明，訴願人為○○公司之負責人，經信義區衛生

所以八十七年五月四日北市信衛二字第八七六０二０二九００號函檢附詢問訴願人之代理人

○○○之調查紀錄等資料陳報原處分機關。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第二十

條規定，乃依同法第三十三條第二款規定，以八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北市衛七字第八七二二三

三六八００號處分書處以訴願人（○○○誤書為○○○）三千元（折合新台幣九千元）罰鍰

。訴願人不服，於八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本件提起訴願日期距原處分書發文日期已逾三十日，惟原處分機關未查告處分書送達日

　　期，訴願期間無從起算，自無逾期問題，合先敘明。



二、按食品衛生管理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食品，係指供人飲食或咀嚼之物品及其原料

　　。」第七條規定：「本法所稱食品業者，係指經營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製造、調配、加

　　工、販賣、貯存、輸入、輸出或經營食品器具、食品容器、包裝、食品洗潔劑之製造、

　　加工、輸入、輸出、販賣業者。」第二十條規定：「對於食品、食品添加物或食用品洗

　　潔劑，不得藉大眾傳播工具或他人名義，播載虛偽、誇張、捏造事實或易生誤解之宣傳

　　或廣告。」第三十三條第二款規定：「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負責人三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二、違反第十一條第九款....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之規定者。」

　　行政院衛生署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衛署食字第八二二五二一一號函釋：「檢附有關廣

　　告標示詞句涉及療效之認定總說明及(一)涉及療效的詞句，(二)非屬療效惟涉及誇大的

　　詞句，(三)未涉及療效與誇大的詞句分類表請查照參辦。總說明：一、食品衛生管理法

　　第十九條規定....同法第二十條規定....以往違規食品標示及廣告案件，均由地方衛生

　　機關先視個案違規情況斟酌研判處理，如有疑義，再函請本署釋示。....二、本署乃蒐

　　集以往案例，相關詞句近百項，送請本署藥事委員會....討論....結果分為(一)涉及療

　　效的詞句，(二)非屬療效但涉及誇大的詞句，(三)未涉及療效與誇大的詞句三大類....

　　經討論確定。務期各級地方衛生機關據此辦理，以提高行政效率，並對業者加以輔導，

　　使其有所適從。三、......未來可能出現之其他新詞句，亦請各級地方衛生機關隨時錄

　　案洽詢，俾便本署增補判定標準。一、涉及療效的詞句：原則上涉及身體器官者屬之..

　　....(十三)其他：診斷、緩和、預防、治療各種疾病（或對某某疾病症狀有助益）。以

　　上計十三類及其他意義相同之詞句。二、非屬療效但涉及誇大的詞句....延遲衰老、防

　　止老化、回春........及其他意義相同之詞句。(三)未涉及療效與誇大的詞句....促進

　　新陳代謝......營養補給....及其他意義相同之詞句。」

　　行政法院三十九年度判字第二號判例：「行政官署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其

　　違法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謂：

(一)訴願人公司因經營問題，已於八十六年十一月起全面停止營業，員工當時也全數辭職退

　　保，而目前正在辦理停業中。同時於八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將公司原銷售之產品概括承受

　　賣給○○公司，在辦公室退租之同時，除保留法定規定的帳冊外，所有公司任何文件資

　　料都當垃圾處理，不再使用。

(二)其後○○公司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請多層次傳銷之報備，將其經銷的相關產品以原○○

　　公司之產品包裝及其他文件作為說明附件，該公司○○○總經理原為○○公司副總，負

　　責企劃部門，對這些宣傳文件之製作負責，今其以○○公司名義使用這些文宣，應由○

　　○公司負實際使用責任。○○公司自八十六年十一月八日起既未使用該等文宣資料，自

　　無不實宣傳之情事。



四、卷查○○公司於八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向○○公司買進「○○、○○、○○、○○、○○

　　、○○、○○、○○、○○、○○、○○」等產品，向公平交易委員會報備銷售食品及

　　洗髮、護髮產品之說明資料，以上開產品所附仿單及說明書記載內容如事實欄所述，有

　　誇大涉及療效，經行政院衛生署移由原處分機關查處。原處分機關以八十七年四月二日

　　北市衛七字第八七二一五九七二００號函請○○公司負責人攜帶相關資料前來說明，經

　　○○公司負責人○○○委託該公司總經理○○○說明上開產品及其所附仿單、說明書均

　　係○○公司由○○公司概括承受而來，並提出雙方買賣契約書為證，此有○○○八十七

　　年四月十四日、二十三日於原處分機關所作調查紀錄、營業人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

　　證明單、買賣契約書等影本附卷可稽，遂函請所屬信義區衛生所查明，經○○公司之負

　　責人委託○○○說明案關仿單及說明書原為○○公司所製作，於八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將

　　公司原銷售之產品概括承受賣給○○公司後即不使用。

五、再按食品衛生管理法第二十條之規定，係在禁止食品業者對於食品、食品添加物或食用

　　品洗潔劑，以大眾傳播工具或他人名義，播載「虛偽」、「誇張」、「捏造事實」或「

　　易生誤解」之宣傳或廣告。惟查上開仿單及說明書雖係訴願人公司所製作，經○○公司

　　將公司名稱改載後，送公平交易委員會備查時查獲該仿單及說明書記載誇大涉及療效，

　　故本案查獲之仿單及說明書係以○○公司名義所為者，並非以訴願人公司之名義所為者

　　，合先敘明；又訴願人主張所查獲之資料係以○○公司名義使用這些文宣，應由○○公

　　司負實際使用責任，訴願人公司自八十六年十一月八日起既未使用該等文宣資料，自無

　　不實宣傳之情事云云，本案爭點應係訴願人公司是否有藉大眾傳播工具或他人名義而作

　　誇張使人誤解其有醫療效能之宣傳或廣告？原處分機關倘不能確實證明訴願人有違法之

　　宣傳行為存在，依首揭行政法院判例意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職是，本案原處分

　　機關認定訴願人公司有宣傳行為之論據為何？遍查全卷猶有未明，爰將原處分撤銷，由

　　原處分機關查明後另為處分。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鄭傑夫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清峰

　　　　　　　　　　　　　　　　　　　　　　　　　　　　　　　　　　委員　黃昭元

　　　　　　　　　　　　　　　　　　　　　　　　　　　　　　　　　　委員　陳明進

　　　　　　　　　　　　　　　　　　　　　　　　　　　　　　　　　　委員　王惠光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七　　年　 十一　 月　　　四　　　日

　　　　　　　　　　　　　　　　　　　　　　　　　　　　　　　市長　陳水扁　請假

　　　　　　　　　　　　　　　　　　　　　　　　　　　　　　副市長　林嘉誠　代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決行


